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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为规范新乡市动物卫生监督分所建设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动物检疫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动物卫生监督分所建设管理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标准。 

本标准由新乡市农业农村局、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。 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新乡市动物卫生监督所，卫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，获嘉县乡镇动物防疫检疫中心

站。 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陈同、程亮、李强、王方明、邹小娟，徐凤忠，马振良，李建芳。 

本标准于2020年12月7日制定发布。 

 


